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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结果：A
三门峡市公安局关于对
政协三门峡市八届二次会议第189号提案
的办理情况报告
崔琳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物业行业保护业主信息安全”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随着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物业服务企业在提供物业服务过程中，会获取到业主和物业使用人个人信息。这些信息在助力物业服务企业提高物业服务效率和水平的同时，也存在信息泄露或滥用、侵害隐私与个人信息的风险，需要高度重视。现将我市公安机关2023年以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坚持主动出击，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

全市公安机关聚焦人民群众反应强烈的各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突出违法犯罪活动，依托“净网”专项行动，坚持“追源头、打内鬼、端平台”，取得一定成效。2023年以来，共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人，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政案件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人，办理的“西安某公司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入选河南省网安部门经典案例，侦办的“某装修公司买卖公民个人信息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5人，公诉8人。

二、加强监管打防并举，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监管力度

坚持零容忍的理念，将对辖区网络公司、电信运营商、房地产、物业管理公司、医疗机构等单位的监督检查作为日常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开展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一是重点打击非法获取信息的源头，行业内部故意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人员以及利用“黑客”手段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人员；二是重点打击非法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的各级中间商；三是重点打击使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诈骗、盗窃、敲诈勒索等犯罪的人员，切实维护群众个人信息安全和社会治安稳定。2023年以来共检查重点行业单位260家次，发现安全问题隐患51处，下发整改通知书37份。其中检查物业公司33家次，对其存储的业主信息和视频监控系统进行网络和数据安全检查，发现部分单位存在明文传输、弱口令等安全隐患漏洞，下发整改通知书14份，责令限期改正。

三、积极宣传发动，不断筑牢信息安全防线

坚持以网络安全宣传周等活动为载体，积极组织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宣传活动，广泛开展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等线上、线下宣传活动，以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提醒广大市民群众筑牢个人信息安全防线。同时，我们按照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的工作思路，坚持群防群治，积极推进政府依法监管、行业自净、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的网络社会治理模式，积极发动人民群众检举揭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线索，形成强大舆论声势，强力震慑违法犯罪活动。2023年以来，共深入全市物业公司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宣传活动8次，投入400余名社区民警开展物业行业及从业人员各类普法宣传1100余次，发放宣传资料1.2万份，要求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行为，加强业主个人信息保护，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下一步，我局将结合您对公安工作提出的宝贵建议，紧盯房地产、物业公司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业领域，加大线索发现和打击力度，切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一是开展专项检查。针对物业行业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开展专项检查行动，对其内部个人信息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管理情况、信息系统安全情况开展专项检查，严肃整治物业行业信息泄露乱象。二是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重点打击非法获取信息的源头，物业行业内部故意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人员以及利用“黑客”手段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人员，非法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的各级中间商，物业行业泄露公民个人信息，或使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诈骗、盗窃、敲诈勒索等犯罪的人员，切实维护群众个人信息安全和社会治安稳定。三是积极提供举报渠道。人民群众发现个人信息受到侵害时，如涉及到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犯罪行为，可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或“平安三门峡”公众号进行报警或举报，公安机关将第一时间进行核查处理，涉及犯罪的依法予以打击。四是加大法律宣讲力度。坚持宣传引导和打击治理两手抓，对物业行业及从业人员开展法律法规宣讲，将宣传工作常态化，进一步提升物业行业数据存储安全意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感谢您对公安工作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将进一步立足岗位实际，履行工作职责，以实际行动回应全市人民对公安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为我市经济发展、群众生活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保驾护航。
 2024年5月20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市公安局办公室   0398-3681070

联系人:杨博

抄送: 市政协提案委(3份),市政府督查室(1份),
　　  委员所在县(市)区政协、政府(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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